
易给予很大的篇幅，再

我本打算将此书写成一部清晰简明而又有可读性的伦理学导

论，使之能让初学者尽可能直接把握到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因

此，我将原已准备的材料减少到最初篇幅的一半左右，并省略了原

有的绝大部分证明程序，对一些次要的反对意见和其它一些辩护

亦略而不论，而对于这些内容，那些较为谨慎的哲学家们则往往容

地加以论述。尽管我以为本书所勾勒的

探讨伦理学的方式一般来看还是卓有成效的，但读者对我持有异

议，要比对我的不理解更让我宽慰。在本书中，也和在其它哲学著

作中一样，差不多每一段落都需要一些证明，但要在每一场合都提

供这种证明，就会使读者很难把握我的主要论点。因之，我力图自

始至终采用一种尽可能明确的观点，因为我相信，讨论本书中所提

出的各种要旨，比保全我自己免受批评更为重要。

也提到

就我的设想而论，伦理学乃是对道德语言的一种逻辑研究。

一般说来，如果一个人熟悉一些较为简单的逻辑，就更容易理解那

种非常复杂的道德术语的逻辑。但因为许多哲学初学者由于某种

原因而不得不在毫不熟悉这些简单逻辑的情况下学习伦理学，所

以我并没有把这种假设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倘若某位读者是

在以前毫无哲学阅读经历的情况下来探讨本书的，我希望，如果他

遵循下述简单规则，他就会发现本书是可以理解的。该规则是：对

他觉得困难的地方先省略过去，坚持读下去，过后再回过来阅读这

些困难的部分。为了有益于那些可能感到兴趣的读者，我在本书

中粗略地提到了一些为人们所熟悉的“伦理学理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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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教授，他们阅读了我的部丹肯

诺维尔

了一些最为著名的伦理学著作家们的作品。但读者即使忽略了这

些内容，也不会错过我论点的任何本质性方面。我首先花了一节

的篇幅来讨论“祈使语气”，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最基本

的。但是，由于这一问题也许又是最困难的，故在本书第二部分，

我并未把第一部分的论证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任何一位

读者若想将这两部分倒过来看，都尽管这样做好了。

我有意回避涉及那些道德心理学问题，特别是不去触及人们

通常所称作的“意志自由”问题。在绝大多数伦理学导论中，这个

问题都占有一席之地，它也是亚里士多德常常称之为意志随意

在本书中附带地提及。

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应该予以更多的讨论，我也只能

这并非因为我认为这些问题不很重要，也

不是因为我对这些问题无话可说，而只是因为：它们毋宁是道德心

理学的语言问题，而非道德本身的语言问题。

年至

首先，我得感谢波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及诸位学者，因为他们的

慷慨大度，给我提供了宝贵的时间，使我从 年间摆

格林道德哲学奖”的评委们：

脱了各种教学义务，没有他们的这种慷慨扶携，本书的工作永远也

无法完成。其次，我必须感谢“

赖尔教授和白顿教授、 史密斯先生，对我的

厄姆逊先生那里就获益匪浅，这一点

参赛论文提出了许多有帮助的评论，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这篇论

文的缩略。再次，我还得对牛津和其它地方的诸多朋友们表示谢

意，在和他们的讨论过程中，我学到了我在本书中所陈述的绝大部

分东西。比如说，我从

米切尔先生、 哈特教

授、

是显而易见的。我还要特别感谢

艾耶尔教授和

译者中集中探讨了这一问题，可资参阅。

继本书后，黑尔教授在其第二部重要伦理学著作《自由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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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教授给亚里士这样一些错误，为此，我得请诸位原谅。丹肯

本书可能还留有分或全部打印稿，帮我矫正了一些严重错误

霍尔教授的

多德研究联合会提供的论文《真理与命令》发表太迟，使我无法在

什么是价值？》一书亦复本书中作出评论，埃弗雷特

麦克金勒斯先生，他帮助

如此，该书在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范围里，考察了本书的主题。有

关霍尔教授观点的评论，我只得让读者去参阅我即将在《心灵》杂

志上发表的有关评论。我还得感谢

致了在处 理我编制了本书的索引。最后，万一本书的仓促简陋导

那些仍然健在和已经仙逝的哲学家们的作品时有教条武断之嫌，

或对他们的学说有不公正之处的话，我必须坦白承认，我从我可能

持有异议的那些著作家们那里所学到的东西，和我从我赞同的那

些著作家们那里所学到的东西难分伯仲。

我谨以本书关于道德语言的研究奉献给那些善良的男人们和

女人们，尤其是我的爱妻。如若没有他们提供的各种经验，道德学

家也就只有空费神思了。

年。

黑尔

于波利奥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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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版 序 言

在本书第二版中，我作了一些轻微改动，而未对原文作大刀阔

斧的改写。倘若我再有机会重写本书，我会把它写成一部面貌不

同的新作，因为我现在对那些存有误解和使读者误解的问题又有

了新的认识。不过，尽管我的观点某些细节已有改变，但在我认为

是基本的方面并无变化。我最衷心地感谢那些通过评论我的各种

论点来帮助我廓清这些问题的人们。关于我现在的观点，我必须

请读者参阅我的另一部新作，它是本书的继续，我希望这部新作能

于近期问世。

译年发表的《自由与理性》一书。黑尔教授这里所指的新作，即是他于

年。于波利奥尔学院，

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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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定语言

克伦理学》

“德性是一种支配我们选择的气质。”

亚里士多德《尼可马

如果我们问某人的道德原则是什么，我们最有把握作出

正确回答的方式，是研究他的所作所为。当然，他可以在他的谈话

中主张各种原则，而在行动中又完全无视它们；但当他了解到与某

一境况相关的全部事实、并面对行为的各种选择性方式和对“我将

做什么？”这一问题的各种选择性答案之间作出选择或决定时，他

实际所相信的行为原则就会显现出来。行为之所以能以独特的方

式展示道德原则，其原因正在于，道德原则的作用就是指导行为。

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这即是使伦理学值得研究的缘由所

在：因为“我应做什么？”这一问题，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太久的问

题。尽管行为问题有时并不及填字谜游戏那么妙趣横生，但行为

问题必须得以解决这一点也与填字谜游戏不同。我们不能等待下

回分解，因为下回讨论的问题也有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因之，在

行为问题日益复杂而令人烦恼的这个世界里，存在着一种对我们

据以提出并解答这些问题的语言进行理解的巨大需要。因为有关

我们道德语言的混乱，不仅导致理论上的混乱，而且也会导致不必

要的实践中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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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那些包含着像“应当”、“正当”、“善”这类词

一种业已过时但却依然有用的研究方式是种加属差；如果道

德语言属于“规定语言”一类，倘若我们先把规定语言与其它类语

言，然后将道德语言与其它类规定语言相互比较和对照一下，那

么，我们就很易于理解道德语言的本性。简言之，这即是本书的计

划。我将从简单到复杂，先论及最简单的规定语言形式，即通常的

祈使句。。道德语言的研究者对这类语句的逻辑行为颇有兴趣，因

为尽管它比较简单，但它却以一种易于识别的形式，提出了许多困

扰伦理学理论的问题。因此，尽管把道德语言“还原”为祈使句并

非我的目的之一，但祈使句的研究却是伦理学研究迄今为止最好

的开篇。假如读者不能马上明白本书前面部分的讨论与伦理学的

相关性，我得要求他不必心急。忽略本书第一部分所阐述的原则，

乃是伦理学中许多最隐秘有害的混乱之源。

我将从单称祈使句入手，进而到全称祈使句或普遍原则。对

这些语句或原则的讨论、以及对如何逐步取用或反驳它们这一问

题的讨论，将使我有机会来描述教与学的程序，描述我们出于这些

目的而使用的语言逻辑。因为道德语言最重要的效用之一就在于

道德教导，故尔，这种讨论与伦理学的相关性将是显而易见的。

然后，我将继续讨论一种规定语言，这种规定语言与道德语言

的关系比简单祈使句与道德语言的关系更为接近。这就是非道德

价值判断语言

我们能在

但不是道德判断的语句。我将试图确立这样一些语句所展示的许

多特点，这些特点已使得伦理学研究者们烦恼不堪

多大程度上合理地理解这些特点，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阐明伦理

学本身的问题。我还将依次探讨“善”和“应当”这两个最为典型的

道德词，先探讨它们的非道德用法，然后讨论其道德用法；并希望

在这两种情形中都能表明这些用法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在结论

中，我将通过建立一种逻辑模式，把道德语境和非道德语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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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和“善”的逻辑与祈使句的逻辑联系起来，在这种逻辑模式

中，人工概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日常语言中的价值词，人们是

依照一种修正过的祈使语气来定义人工概念的。对于这种逻辑模

式，人们大可不必过于严肃对待，我只是把它当作前面讨论的内容

非常简略的图式来看的，它本身包含着我必须要论述的实质内容。

因此，可以将我所提出的规定语言分类表述如次：

这种分类只是粗略的，在本书中我将逐步使它更精确一些。比如

说，读者将会看到，日常语言中的所谓“全称祈使句”就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全称语句。我也并不以为这种分类已经穷尽所有规定语言

的种类，例如，单称祈使句和非道德的价值判断就有许多不同的类

型，而且，除了单称祈使句和全称祈使句之外，还有其它类型的祈

使句。但这种分类已足以让我们着手研究并说明本书的计划。

有时候，一些基础语法书的作者们根据语句所表达的陈

述、命令或疑问，将语句划分为陈述句、命令句或疑问句。对于逻

辑学家来说，这种划分既不够透彻，也不够严格。比如说，逻辑学

家们就花费了大量精力力图表明：在陈述语气中，各种语句可能有

颇为不同的逻辑特征；把这些语句统统归类于“陈述句”，会让我们

忽略它们之间的一些重要区别，从而可能导致严重错误。在本书

的后一部分，我们将会明白，那种表达价值判断的陈述句，在逻辑

上是如何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日常陈述句的方式来起作用的。

同样，祈使句也是一种混合语句。一些语法学家在其著作中

的相同部分是把“如若我在格兰彻斯特的话！”这类语句作为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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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

句来处理的。即使我们撇开这类句子不说，在各种严格意义上的

祈使语气的语句中，我们依旧有许多不同的表达（

如军事命令（在阅兵场或其它场合）、建筑师的工程设计书、煎蛋卷

和真空吸尘器的使用指南，各种忠告、要求、恳求，以及其它不胜枚

举的语句类型，它们的许多功能彼此间都相互重叠。这些不同类

型的语句之间的区别，可能会给一位细心的逻辑学家提供在哲学

杂志上大作文章的素材，但要做这种性质的工作，还必须大胆才

行。因此，我将依照语法学家们的做法，用“命令”这一单称语词来

概括语句用祈使语气表达的所有这些类型的东西，而在命令式这

一类中，我只作一些很宽泛的划分。我采取这种程序的理由是，我

希望引起读者对所有或几乎所有这种类型的语句都共有的特点产

生兴趣，读者对这类语句之间的区别无疑是足够熟悉的。基于同

样的理由，我将用“陈述”这个词概括由各种典型陈述句所表达的

一切，倘若有这种语句的话。这就是说，我将在像“关上门！”这样

的语句与“你将要去关上门”这样的语句之间作一个对照。

人们很难否认陈述与命令之间存在一种差别，但更难说出这

种差别究竟是什么。它不单是一种语法形式的差别，因为，如果我

们不得不去研究一种新发现的语言，我们就应该能够识别（

）那些分别用来表达陈述和命令的语法形式，而且应该把这些

形式称之为“陈述的”和“祈使的”（假如这种语言是以一种使该区

分有效的方式来建构起来的话）。这种区分存在于不同语言形式

所传达的各种意义之间。人们用这两种语句谈论同一主题

它被用来告诉某人去使某事成为事实。

，但谈论的方式有所不同。“你将要去关门”与“关上

门！”这两个语句所说的，都是指你在即近的将来去关门，但它们对

此意的所说所云却大相径庭。一陈述句被用来告诉某人某事是事

实，而一祈使句却不然

关于人们所主张的或可能会主张的有关祈使句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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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这种还原。该理论认为，正如“

的方式的理论，是很值得道德哲学家们去考察一番的。道德学家

们提出了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关于道德评价的相似的理论。这种

理论表明，在两种语句之间，可能有某种重要的逻辑相似性。让我

伦理理论类型相似（

们先考察一下两种理论，它们与我将在后面称之为“自然主义的”

。这两种理论都试图把祈使句“还原”为

陈述句。第一种理论通过把祈使句描述为表达说话者心灵的陈述

是正当的”意味着“我赞同

煎蛋卷时］的心灵之反省分析一样。说“关上门”

，一样，我们也可以认为，“关上门”同样意味着“我要你去关上

门”。在口语层次上这样说无伤大雅，但在哲学上却很容易引起误

解。它会产生这样一种后果：如果我说“关上门”而你却（对同一个

人）说：“别关门”而我们之间不发生矛盾。这种情况是荒唐的。支

持这种理论的人可能会说，尽管没有矛盾，但却有一种愿望上的分

歧，而这也足以说明我们的这种感觉：这两个语句彼此间多少有

些互不相容（这种“不”具有在“你将不去关门”这个语句中的“不”

同样的功能）。但是，这里仍存在困难之处：“关上门！”这个句子似

乎是关于关门的事，而不是关于说话者的心灵状态；这如同煎蛋

卷的指导（“拿四个鸡蛋⋯⋯”）是关于煎蛋卷所需鸡蛋的指导，而

不是对比顿女士

与“我要你去关门”意思相同，正如说“你将要去关门”与“我相信你

将要去关门”两者的意思相同一样。在这两种情形中，把一种关于

关门的评论描绘为一种关于我心灵中打算去做的事情之评论，似

乎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但事实上，“相信”或“要求”这两个词都不

能作这种解释。“我相信你将去关门”并不是一种关于我的心灵的

陈述（除非用一种高度比喻的方式），而是一种关于你关门的试探

性陈述，是对于“你将要去关门”的一种更为不确定的说法。同样，

“我要求你去关门”也不是一种关于我的心灵的陈述，而是“关上

门”这一祈使句的有礼貌的表达方式。除非我们理解了“你将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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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能所提出来的。

关门”的逻辑，否则就无法理解“我相信你将要去关门”的逻辑；同

门”，否则就不能理解“我要求你去关

①

样，除非我们理解了“关

仅仅是说“

门”。因此，这种理论并没有说明任何问题，而与其平行的伦理学

是正当的”一种更理论也同样如此；因为“我赞同

为复杂和迂回的方式。通过上述观察便可证实：这种表达方式不

而是一种价值判断。倘若我问：“我赞同

是一种我具有某种可认知的感觉或经常发生的心灵构架的陈述，

吗？”我的回答就是一

”对于

是正当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而作为一种解

种道德决定，而并非一种对可反省事实的观察。“我赞同

某个并不理解“

释则比原来的句子更难于理解。

我想考察的第二种把祈使句还原为陈述句的尝试是由

波耐特博士（

将要

够将这种颇有意义的见解（不带偏见地）以下述陈述来加以概括。

这个陈述即：语句“关上门！”与语句“或者你将去关门，或者

对于被告知者来说是某种坏事情。）的意义相同。有一种发生”

所表示的意思与“如果你不关

将会发生”的意思相同。这种理论与那种使“

相似的理论这样主张：它（该语句

门， 是正当的”和

的”相互等同的伦理学理论是一致的。在这里，是有益于

由于用来衡量它们的标准固定不变

一般被认作是好事情，比如说快乐或避免痛苦。稍后我们将会看

到，价值表达往往获得

，波耐特的分析似

某种描述的力量。因此，在一个明显以功利主义为标准的社

会里，如果我们说“公共医疗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事”，大家都会明

白，我们的意思是说公共医疗事业防止了大量的痛苦、忧愁等等。

同样，就具有高度“假设性”的祈使句来说（

”为拉丁文，其意为“解释得比原来更难懂 译者。

页 。第年）《命令的符号学特性》，见《科学哲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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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价值词，诸如“满足”或“幸福”之类，这也只

乎可以成立，因为我们很快就会认识到，人们用祈使句所指向的要

么是实现某种目的，要么是防止某种趋于发生的结果。用他自己

的例子来说，在一所燃烧着的房子里说“跑！”其意图多少类似于说

“你要么快跑，要么就被烧死”。但是，这种意指的目的并不那么容

易为人们认识到（祈使句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才是“假设的”，或者

根本不是“假设的”），在此情况下，根据上述分析，听者很可能对说

话者想在“要么”这个词后面填加的东西莫名其妙。人们很难明

白，像“请告诉你父亲我打过电话”这样的语句，又如何按照波耐特

的理论来加以分析？当然，人们总是可以用“要么某种坏事情将会

发生”这样的句子来终止这种分析。但是，这种便宜只有通过把一

个规定词加进分析之中才能获得，因为“坏的”是一个价值词，因而

是规定性的。同样，伦理学目的论把“正当”解释为“有益于

的”，这里的“

是给这些理论本身增加分析此类价值词的困难而已。

把祈使句还原为陈述句颇有诱惑力，且与那种以所谓“自然主

义的”方式来分析价值词的诱惑力具有同一来源。这就是人们关

于陈述句的那种感觉，即，被认为是唯一的那种“严格的”陈述句是

不容怀疑的，而其它语句则恰恰相反。因此，为了使其它语句也无

可怀疑，就需表明它们是真正的陈述句。当所谓意义的“证实主

义”理论普遍流行时，人们的上述感觉更加深了。证实主义理论在

其本身的范围内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理论。粗略地说，这种理论主

张，若某一语句为真，则必定存在某种与之相应的事实，否则它就

没有意义。现在，这种理论是对于某类语句（典型的陈述句）获得

意义方式的解释理论中颇有前途的一种。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宣

称某一语句表达了一种事实陈述，而我们不了解当该语句为真时

的实际情况可能如何，那么，这一语句（对我们来说）就是无意义

的。就陈述事实来说，这种意义标准是有效的，但倘若我们不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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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与艾耶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作者关于祈使句的

别地把这种标准运用于各种并不表达事实陈述的语句时，就会招

致麻烦。祈使句不符合这种标准，那些表达道德判断的语句也可

能不符合这种标准。但这仅仅表明，它们不能在这一标准规定的

意义上表达陈述，而这一意义可能是一种较正常用法的意义更为

狭窄的意义。所以，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意义的，或者甚至也不

意味着它们的意义具有一种任何逻辑规则都无法适合其应用的特

点。

那种对于唯有“严格意义上的陈述句”才不容怀疑的感觉

居然可以（令人惊奇地）经受住了这样一个发现，即：我们日常语言

中的许多完全有意义的语句并不能还原为陈述句。这种感觉之所

以保存下来，在于这样一个假设：我们所发现的这些语句的任何意

义都必然地在逻辑上处在低于陈述句的地位。该假设已经导致像

艾耶尔的理论实质是：道德

艾耶尔教授这样的一些哲学家们在将其极有价值的研究扩

展到阐述道德判断之本性的过程中，做出了一些无关紧要却又引

起许多不必要的抗议风潮的评论。

判断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同于陈述语句的；他的证

实标准提供了划分这种区别的依据。但是，由于其陈述观点的方

式，由于他把道德判断与其它那些（完全不同的）按照证实标准不

属于陈述句类型的语句等同起来，从而引起了一场至今尚未平息

下来的混乱。由于对祈使句的处理方式相似，所有这些争论都密

切平行

看法都为同一类型，如同他们对道德判断的看法也同样如此一般。

假定我们认识到了祈使句不同于典型陈述句这一明显事实，进而

年） 。在这里，我使用了该文中的一①见拙文《祈使句》，载《心灵》

些材料。

版，第 页。另见《论道德判断

页以后，这是一篇稍后的、而又更有分量的阐述。

②请特别参见《语言、真理与逻辑》，第二

的分析》，载《哲学论文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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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作为表达一词的近似

言之，假定我们只是把典型陈述句视为无可怀疑的；那么，我们就

会很自然地说：“祈使句并不陈述任何事情，它们只表达愿望”。正

如我所考察的第一种理论那样，在口语范围内，说祈使句表达愿望

乃是平常的；如果某人说：“把我的名字从这上面删掉”。那么，我

们确乎可以说他所表达的是一种将其名字从这上面删掉的愿望。

但尽管如此，“表达”这个词的极端暧昧性可能会带来哲学上的混

乱。如果我们谈到表达陈述、意见、信念、数学关系等等，而且假如

我们只是在这些意义中的一种意义上来使用表达这个词，那么，尽

管这种理论告诉我们的东西寥寥无几，也无妨碍。然而不幸的是，

人们也把这个词用于不同于这些意义的方面，而且，艾耶尔（在谈

到道德判断时）还把“表明”

是善的”这一语句是被用来表达对

同义语来使用，这就很危险了。我们可以说艺术家、作曲家和诗人

们表达着他们自己的感情和我们的感情；也可以说诅咒表达着愤

怒，而在舞台上跳舞则表达着欢乐。因之，说祈使句表达愿望可能

使粗心大意的人设想我们在使用某一祈使句时发生的事情是：我

们内心涌动一种渴望，当压力大得无法忍受时，便通过说一句祈使

句来给这种渴望制造一个发泄渠道。当我们把这种解释应用到像

“给门装上撞锁和塑料把手”这样的语句中时，就显得不真实可信

了。况且，价值判断似乎也不符合这种证实标准，在某种意义上，

价值判断确实像祈使句那样具有规定性，而且没有我们所说的那

类问题。在口语范围内，说“

的赞同，这完全无可厚非（《简明牛津英语辞典》上说：“赞同：

⋯⋯即宣布⋯⋯为善”）；但如果我们以为所表达的这种赞同是我

们内心的一种特别热烈的感情，就会在哲学上导致误解。如果地

方政府的长官通过指派其下级写信给我，表达他对我的城市计划

的赞同，信中说：“长官赞同你的计划”，或者说：“长官认为你的计

划是最好的一个计划”，这时候，我总不至于去雇用一位私人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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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判断之赞同论相类似的东西。

去观察这位长官的情绪表征，以证实其部下的信函吧。在这种情

况下，他让部下给我写这封信也就是赞同我的计划。

就单称祈使句来说，不存在任何可与表示“态度”的那种

但关于全称祈使句却有可能

建立这样一种理论。假如某人说：“不要对人落井下石”，我们就会

很自然地说，他表达的是关于落井下石之行为的一种态度。要准

确地定义这种态度或建立一种认识该态度的标准是极端困难的，

正如我们很难准确地说道德赞同相对于其它类型的赞同而言是什

么一样。要刻画由全称祈使句所表示的态度之特征，唯一可靠的

方式是说“人们不应该（或应该）做某事”；而要刻画由一道德判断

所表示的态度之特征，唯一可靠的方式则是说“做某事是错误的

（或正当的）”。对某一确定的实践持一种“道德赞同”态度，即是具

有一种在适当时机认为该实践是正当的气质倾向；或者说，如果

“认为”本身是一个倾向性的词，那么，这种道德赞同态度就是认为

该实践是正当的；而我们认为其正当的想法，可能是由我们的行为

以某些方式泄露或展示出来的。行为主义者可能会说是由我们的

行动以某种方式构成的（首先，当时机来临之际，我们便做出这种

行动；然后说它们是正当的，继而又用别的方式来赞许这些行为；

如此等等）。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当某人认为某一类型的行为是

正当的时候，他究竟在想什么？对此我们是无法解释的。同样，如

果我们说：“不要对某人落井下石”表示了要人们不应该打他之类

的态度（或者说，这句话表示了憎恶打人的态度或对于打人的一种

“反态度”），那么，对于某个并不理解我们正在解释的语句的人，我

们原本就不应该对他说任何可以理解的事情。

我想强调的是，我并不是企图反驳这些理论。它们都具有

史蒂文森的《伦理学与语言》一书。①例如，我们可以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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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纳普教授就写道：

样一种特征，即：如果用日常语词来说，就它们的主要论点来看，它

们所谈的并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试图理解它

们是如何解释那些致使它们苦恼的哲学困惑时，我们不得不把它

们解释为是不可信的；或者发觉它们只不过是在用一种更为复杂

的方式解决这些相同的问题而已。。包含着“赞同”这一术语的语句

是如此难以分析，以至于用这种概念去解释道德判断的意义已不

合常情。因为在我们知道“赞同”这个词以前，我们早已学会了道

德赞同；同样，用愿望或者别的感情或态度来解释祈使语气的意

义，也可能有悖常理。因为在我们知道“愿望”、“欲望”、“憎恶”等

比较复杂的概念之前，我们早已学会了如何对各种命令作出反应，

又如何去使用各种命令。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另一类理论，这些理论是与我们刚

才考察的那一类理论同时提出来的。其主张是，道德判断或祈使

句在语言中的功能（此类理论常常将这两者等同起来），是在因果

意义上影响听者行为或情绪的。

“实际上，价值陈述不外乎是以一种使人误解的语法形式

提出的命令。它可以影响人们的行动，这些影响可能与我们

的愿望相符或不符；但它既不为真，也不为假。”

艾耶尔教授也写道：

“伦理学语词不仅仅是用来表达感情。它们还适合于引

发感情，因而也适合于刺激行动。的确，它们中的一些被人们

以这样一种方式给予它们所在的语句以命令的效果。”

在此，我们在更近时期，史蒂文森教授也精心论证了这种观点。

页 。见《伦理学与语言》，特别是第

页。《语言、真理与逻辑》，第二版，第

页。《哲学与逻辑句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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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考察陈述情形中一种类似的情况来说明这种

又遇到这样一种理论，它在口语层次上可能无伤大雅，但由于它把

使用命令或道德判断的过程等同于其它在事实上明显不同的过

程，因而产生了一些哲学错误。

确实，如果一个人诚实忠厚，那么他在使用祈使句时，他的意

图是想让其祈使句所指涉的那个人去做某事（即他命令该人去做

某事）。就命令而言，这一点确为诚实的检验标准，正如只有当说

话者相信某一陈述时我们才能认为该陈述是诚实的一样。而且，

正像我们稍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对于诚实地赞成由某个其他的人

所给出的命令或他所作出的陈述，也可采用类似的标准。但这些

理论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认为：一种命令的功能是对听者产生因

果性影响，或者是要他去做某事，而这样说可能会使人产生误解。

在日常说法中，说我们使用一种命令的意图是要某人去做某事并

无妨害；但从哲学上说，却必须做一种重要的区分。从逻辑上说，

吩咐某人去做某事的过程与使他去做某事的过程是完全不同

的。

区别。告诉某人某事是事实，这在逻辑上不同于使他（或试图使

他）相信它。在告诉某人某事是事实之后，如果他不相信我们所说

的，我们就可以着手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过程试图使他相信这一点

（试图说服他或使他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的）。任何人在试图解释

陈述句的功能时，都不会说他们是企图说服某人，使他相信某事是

事实。所以同样无任何理由说命令是企图说服某人或使某人去做

某事。在这里，我们也是先吩咐某人去做某事，然后，如果他不打

算去做我们所说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着手另一完全不同的过程试

年），第

①关于这一问题，我有更详细的论述。见拙作《论意志自由》，载《亚里士多德联

合会会刊》（增刊），卷 页。在本节和第 节中，我援用了该文

中的某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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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宣传之功能区别开来的困难。

图使他去做这件事。因此，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的“给门装上撞锁

和塑料把手”这一操作指南，并非想刺激木工去行动，因为我们可

以使用别的方法来刺激他。

对于道德哲学来说，这种区别非常重要，因为事实上，这种认

为道德判断之功能是说服的提议，导致了一种把道德判断之功能

式是否成功。至于用来说服他的手段

因为我想使人们注意命令与道

德判断的某些相似性，并把这两者都划归为规定语句，所以我尤其

要求我自己避免把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与宣传混淆起来。如同经

常出现在哲学中的情况那样，在这里，我们也混淆了两种区别。第

一种区别是陈述语言与规定语言之间的区别。第二种区别是告诉

某人某事与使他相信或做别人告诉他的某事之间的区别。只要我

们稍加考虑就会清楚，这两种区别既殊为不同，又相互重叠。因为

我们可以告诉某人某事是事实，或者吩咐某人去做某事，在这里，

不存在任何说服（或影响、或引诱、或促使）的企图。如果这个人不

想同意我们所告诉他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可能诉诸夸张巧辩、宣传

鼓动、额外编造事实、心理诡计、恐吓威胁、贿赂、折磨、冷嘲热讽、

许诺保护、以及各种各样的其它权宜之计。所有这些都是引诱或

促使他去做某事的方式，前四种也是促使他相信某事的方式，其中

没有一种是告诉他某事的方式，仅管那些运用语言的方式也许告

诉了他各种事情。倘若我们把这些方式视为引诱或说服的权宜之

计，则这些方式成功与否就只能通过它们的效果来加以判断了，亦

即通过看此人是否相信或者是否做我们正力图促使他相信或促使

他去做的事，来判断这些方

是公道的，还是污秽的，这无关宏旨，只要这些手段能说服他就行。

因此，当某一个人意识到别人正在试图说服自己时，他对这一意识

史蒂文森：《伦理学与语言》，第十一章。① 参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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